[bookmark: _GoBack]三江学院20 25 -20 26 学年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单

学院（校区）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人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性别
	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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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名称：     综合素质测评         

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学院（校区）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

附注：
1、 测评考核结束后，将学院（校区）
审核盖章后的成绩单报送学生教育科一份，学院（校区）留存一份。
2、 未参加考核者，在本表备注栏内注明原因。



成绩统计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优秀（85-100分）

         人，           %

良好（70-85分以下）

         人，           %

中等（60-70分以下）

         人，           %

  
一般（60分以下）

         人，           %


